
03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张 辉 版式设计：何亚男要闻

第一条 为了加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自身建设，使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好地
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
定，结合常委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行职责、开展
工作，应当遵守本守则。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主任、副主任、秘书
长和委员。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把党的领
导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以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己任，做到政治坚定、服
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为建设自
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
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

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而积极工作。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人民根本利
益和共同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忠于宪法，
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权威，维护社会主
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实施依法治区战略，
加快法治宁夏建设。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民主
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集体
决定问题。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认真履职，
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妥善处理履行职责
和其他工作的关系。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遵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廉洁从政
各项规定，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不得利用职权牟
取个人私利，不得干涉具体司法案件。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持续加强
履职学习，认真参加常务委员会安排的专题学习
和其他学习，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不断提高
履职能力和本领。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注重学习以下内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三）宪法、法律、法规；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六）履职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七）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的部署

安排和工作要求；
（八）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计划、安排、要求。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
德、弘扬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修养。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依法履
职，遵守法定程序，遵守会风会纪，提高工作质量
和效率。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全程出
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
出席的，应当通过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向秘书长书
面请假。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向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主
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报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出
席会议的情况和缺席的原因，每年度统计通报常

委会组成人员本年度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情况。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

的各种会议上，应当遵守议事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前，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应当就会议议题做好审议准备。
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应当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
意见，做好各项工作。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
会会议的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上的发
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进行。

第十七条 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应当履行参加表决的法定职责，并服从依法表决
的结果。

会议主持人宣布议案交付表决后，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不得再对该议案发表意见，但与表决
有关的程序问题除外。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密切联
系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向常
务委员会反映情况，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联系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制度要求，加
强与基层自治区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吸纳
和反映自治区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加强和
改进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努
力掌握实情、找准问题，使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

情、聚民智、惠民生。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常务

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参加执
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可以提出建议、批评和
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参加执法检查、视察和
调研活动，应当严格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
关规定要求，减少陪同人员，厉行勤俭节约。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应当积极参加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遵守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规则和制度。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保守
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凡属规定不应当公开的内
容，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外事活动
中，应当模范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积极
宣传和践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好中国民主故
事、中国法治故事。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严重违反本
守则的，根据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的决定，应当向主任
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检查。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违法违纪的，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本守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2003年 4月 10日自治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同时废止。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
（1998年10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于同日公布施行 2003年4月10日宁夏回族

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改 2013年12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修订 2024年3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正）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身建设，使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更好地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
律的规定，结合常委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守则。”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应当遵守本守则。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和委员。”

三、将第二条改为第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把党的领
导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应当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己
任，做到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
主、勤勉尽责，为建设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

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
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而积极工作。”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应当忠于宪法，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
法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实施依法治区战略，加快法治宁夏建设。”

七、将第八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
民主，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应当认真履职，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妥善处理履行职
责和其他工作的关系。”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加强作风建
设，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廉洁从
政各项规定，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不得利用职权
牟取个人私利，不得干涉具体司法案件。”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应当持续加强履职学习，认真参加常务委员
会安排的专题学习和其他学习，坚持学以致用、学
用结合，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本领。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注重学习以下内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

“（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三）宪法、法律、法规；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六）履职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七）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的部

署安排和工作要求；
“（八）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

作计划、安排、要求。”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社
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提升个人
品德修养。”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应当依法履职，遵守法定程序，遵守会风
会纪，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十三、将第四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全程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
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应当通过常
务委员会办公厅向秘书长书面请假。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向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
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报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出席会议的情况和缺席的原因，每年度统计通报常
委会组成人员本年度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情况。”

十四、将第三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应

当遵守议事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十五、将第五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常务

委员会会议举行前，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就
会议议题做好审议准备。

“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应当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
意见，做好各项工作。”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全体会议、联组会
议和分组会议上的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
题进行。”

十七、将第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出席
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履行参加表决的
法定职责，并服从依法表决的结果。

“会议主持人宣布议案交付表决后，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不得再对该议案发表意见，但与表决
有关的程序问题除外。”

十八、将第七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各种形
式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向常务委员会反映情况，
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联系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制度要求，
加强与基层自治区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吸
纳和反映自治区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应当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努力掌握实情、找准问题，使各
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常

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参加
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可以提出建议、批评
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参加执法检查、视察和
调研活动，应当严格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
关规定要求，减少陪同人员，厉行勤俭节约。”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是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应当积极参
加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遵守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规
则和制度。”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凡
属规定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在外事活动中，应当模范遵守外事
纪律，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应当积极宣传和践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讲好中国民主故事、中国法治故事。”

二十四、将第九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严重违反本守则的，根据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的决定，应当向主任会议或者
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检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违法违纪的，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此外，还对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和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守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
公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

（2024年3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的决定》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于2024年3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3月26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8号

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高晓刚）3月 27日，在银川市兴庆区东安
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马达轰鸣，铲
土车来回穿梭，几十名工人有序施工。看着
这热火朝天的场景，住户陈军荣高兴地说：

“前期对楼栋外观进行了改造，这次再把小区
道路、绿化和配套设施一改，整个小区环境大
变样，真是改到大伙的心里去了。”

东安小区建设年代久远，管网失修、路面
破损，各类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这次改造主
要包括给排水管网、道路铺装、弱电工程和绿
化工程等，预计 5月底全部完工。”施工项目

负责人李佳喜说。
作为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兴庆区今年

计划分两批对104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涉及
11个街道办事处、10808套住宅、268栋楼，建筑
面积约85.25万平方米，项目主要包括既有居住
建筑节能改造和室外配套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走进解放西路海宝社区福地苑小区，挖
掘机正在进行挖土作业，工人们忙着进行室
外排水井施工和管道安装。该小区因建成年

代较久，存在基础配套老化、公共设施不全等
问题，尤其下水道频繁堵塞成了居民们的急
难愁盼。63岁的陈生香告诉记者，她家住在
二楼，近些年下水管道经常被堵，家中地板多
次泡水；上水管道也严重老化，打开水龙头，
流出来的都是黄水。“改造后立马就不一样
了，上下水管道通畅了，房子保温效果也好，
我们都特别满意。”

施工项目经理赵栋介绍，福地苑小区海

绵化改造主要包括路面硬化、上下水改造和
绿化工程，预计 5月底完工，将有效提升小区
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老旧小区改造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我们将强化安全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努力打造设施完善、环境整
洁、幸福宜居的小区氛围，让小区居民的居住
幸福感就地升温。”兴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说。

兴庆区今年计划改造104个老旧小区

本报讯（记者 王瑞）3月 27 日，记者从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近日发布 2023 年中国人居环境奖
的通报，授予吴忠市青铜峡市裕民街道怡
园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国共 36 个项
目）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这也是宁夏唯一
一个得奖的项目。据悉，怡园社区辖区面
积 4 平方公里、居民 5068 户 12621 人、管辖
小区 29 个。

“为有效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在改
造过程中延续了‘一整四改六提升’的总体思
路。”青铜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介
绍，按照这样的思路，怡园社区把老旧小区分

为基础完善型、环境美化型、功能提升型 3种
类型进行改造，并有机融入文化元素，提升小
区品位、改善人文环境，形成“一区一侧重、一
区一特色”的改造格局。

自 2020 年以来，怡园社区通过老旧
小区改造共惠及群众 5068 户，新建公共活
动场所 3000 平方米，新划停车泊位 235 个，
改造提升小区绿地面积 2 万平方米，探
索的“两清两访四公开”“一整四改六提

升”经验做法在全区推广，群众满意度测评
达 98%。

近年来，青铜峡市根据自治区提出“青
铜峡市要先试，在全区县一级率先开展
老旧小区改造，打造全区的示范”的要
求，累计投入 5.75 亿元，将 2005 年以前建
设的 66 个城镇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惠及群
众 18849 户。

“怡园社区的改造探索出了一条老工

业城市更新改造的新路子，成为宁夏老旧
小区改造的样板间、示范点，为全区深入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和做法。”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老旧小区改造应该因地
制宜、因需制策。值得肯定的是，怡园社区
一直在推动改造工作由“无序”向“有序”转
化、由“面子”向“里子”优化、由“一元”向

“多元”深化。

青铜峡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获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3 月 27 日，位于贺兰县的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水

产育苗温棚里，工人正在检测南美对虾循环水养分含量。截
至目前，我区实施集中连片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养殖尾水治
理 3.84 万亩，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场）85 个，示范区（场）100%实现养殖尾水循环利用或达
标排放，水产标准化绿色健康养殖占比达71.5%。

本报记者 王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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